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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文件

曾公管委发〔2023〕1号


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曾都区集中开展工程建设招投标
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成员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工程招投标活动的监督和执法工作，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工作，根据省、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关于《集中开展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经报区政府同意，现将《曾都区集中开展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随州市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3年4月23日

曾都区集中开展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
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工程招投标活动的监督和执法工作，维护招投标市场秩序及招投标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依法遏制和打击招投标领域突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优化招投标领域营商环境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牵头，争取区纪委监委支持、监督，联合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和湖泊局、区农业农村局等行政监管部门和区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中心，聚焦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精准打击围标串标和策划、组织、实施围标串标的“标贩子”，从严查处参与围标串标的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从严查办违规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和搞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腐败行为的党员、公职人员，持续优化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市场环境。
二、工作原则
分工负责，统筹推进。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牵头，区级行政监管部门各负其责，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等协同联动，按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突出重点，精准打击。坚持“小切口”，聚焦主要矛盾，把组织围标串标、破坏营商环境的“标贩子”作为打击的重点，聚焦围标串标，精准打击“标贩子”。
把握政策，稳定经济。向市场主体传递积极信号，坚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维护实体经济合法权益，不笼统针对招标人和投标人，避免误伤实体经济，避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避免影响工程建设施工进度。
巩固深化，标本兼治。注重整治成果转化运用，深入查找在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强化工作措施，加强日常监管，推进制度建设，优化市场环境。
三、排查范围
（一）重点查找招标人是否存在不招标或以其他方式规避招标，擅自改变招标方式，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泄露应当保密的事项，以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投标，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或者与中标人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协议等问题；
（二）重点查找投标人是否存在围标串标，买标卖标，出借、借用资质投标，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向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等问题，精准打击围标串标和策划、组织、实施围标串标的“标贩子”；
（三）重点查找评标专家不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等问题；
（四）重点查找招标代理机构招标程序的规范性和是否存在虚假招标和操纵招标，与投标人串通投标，泄露应当保密的事项等问题；
（五）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投标人数量异常、中标候选人主动放弃中标、施工设计变更异常、工程量签证异常、结算价款异常、反复出现投诉举报等标前、标中、标后问题；
（六）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区审计局等发现和移交的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的问题；
（七）对2022年全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暨打击围标串标专项行动进行“回头看”；
（八）2020年以来进入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的房建市政、交通运输、水利等工程建设项目（已作处理的不再排查）；
（九）2020年以来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等工作中掌握的涉及工程建设招投标领域的围标串标和“标贩子”案件线索（已作处理的不再排查）；
（十）党员、公职人员违规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和搞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腐败行为。
四、职责分工
按照“行业分工、属地管理”要求，明确责任分工，突出工作重点，实施联动执法，形成打击合力。
区级各行政监管部门负责排查本行业范围内的围标串标、“标贩子”线索，对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线索集中分析研判后及时按管辖权限移交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等。
区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中心配合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区级各行政监管部门，提供交易项目信息，发现围标串标、“标贩子”线索及时移交。
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负责处理专项整治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
区纪委监委负责处理违规干预工程建设招投标活动和搞利益输送、利益交换等腐败行为的党员、公职人员，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
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负责处理参与围标串标的招标代理机构、评标委员会成员。
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案件，由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协调；区级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负责调查处理本行业范围内的围标串标、“标贩子”案件线索。
五、方法步骤
第一阶段：问题整改（2023年4月至5月）
针对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以及区政府移交的问题，经济责任等审计发现的问题，由责任单位进行整改，建立问题整改清单。
第二阶段：排查线索（2023年5月至6月）
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区级各行政监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本行业范围内的工程建设项目，对巡视、审计发现的突出问题以及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大数据分析、标后履约检查、投诉举报调查、公开征集线索等方式收集排查线索。各部门公布举报电话和邮箱，组织集中研判案件线索，建立线索台账。
第三阶段：移交线索（2023年6月至7月）
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区级各行政监管部门集中力量对案件线索开展调查处理，违纪违规、违法犯罪线索按管辖权限及时移交区纪委监委、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处理。
第四阶段：建章立制（2023年7月至8月）
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和湖泊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中心等针对专项整治中发现的体制性、机制性、长期性、顽固性问题研究治本措施，深化招投标综合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和监督。在区纪委监委的监督下，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会同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水利和湖泊局、区农业农村局、区公共资源交易（政府采购）中心等共同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二）强化任务落实。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发挥主动性、深化细化落实本方案，大力开展随机抽查，全面落实随机抽查工作机制，公平、公正地进行事中事后监管，认真履行法定监管职责。
（三）加强成果宣传和运用。加大专项整治工作的宣传，曝光一批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展示整治成果，强化震慑效果。同时，强化以案促改，明确责任、堵塞漏洞，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化改革、解决问题，防止反复、防止反弹，持续优化全区工程建设招投标市场环境。





































抄送：区纪委监委办公室、区公安分局、区检察院、曾发集团
随州市曾都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3年4月2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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